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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8學年度第 5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開會地點：行政樓 2 樓 A213 會議室 

主持人：王校長如哲 

出席者：如簽到名冊                                               紀錄：黃淑惠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及確認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裁示：同意備查。 

二、校務發展委員會歷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報請

鑒察 

裁示： 

一、編號 4 繼續列管，其餘同意備查。 

二、請計網中心就調查結果表示可以採用單一嵌入之系統，協助主辦單位推

動相關作業事宜。如有特殊需求或考量之系統，則尊重各單位決定。 

叁、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請同意本校加入中部區域「臺灣國立大學系統」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依據「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大學組成大學

系統應提出籌組大學系統計畫書，並經參與系統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後，

報教育部核定。 

二、有鑑於目前臺灣大專校院成立大學系統的態勢已然成形，為建立中部

大學校院溝通交流的合作平臺，尋求教學、研究、國際化及人才培育

等多面向的連結，中興大學及本校等 10所中部區域的國立大學，擬成

立「臺灣國立大學系統」，以整合各大學資源，發揮互補效益，擴大合

作，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 

三、經查目前有意願參與「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的學校共 10校，包括：中

興大學、聯合大學、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彰化師範大

學、暨南國際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嘉義大學及本校。

各學校之合作及整合事項，初步規劃分為五大項：教學資源、研究發

展、圖資網路、國際事務、產學智財等，詳見系統計畫書草案第 33-42



2 

 

頁。 

四、系統運作規劃方面：（系統計畫書草案第 43頁） 

(一) 行政總部設置地點：以系統校長的學校為總部，也可由主辦校校內

暨有空間調配。 

(二) 行政總部人力配置：行政人力初期由中興大學秘書室移撥支援，日

後視實際需要聘專任秘書；另配置 1 至 2 位助理協助庶務及相關行

政工作；1位工讀生協助環境整潔及雜項工作。 

(三) 行政總部經費：以目前需專任助理及工讀生各 1 位，及相關業務支

出，估計每年約需新臺幣 100萬元，此經費由各校共同依比例分擔，

日後人力增加時，所需經費亦然。 

五、本案如經大會討論通過，即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六、檢附「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畫書」（草案）、「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組織及

運作辦法」(草案)、籌設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第一次及第二次籌備會議

紀錄。 

決議：同意加入「臺灣國立大學系統」。 

 

案由二：有關本校標竿學校之選定相關事宜一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

書室） 

說明： 

一、依 107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待改善及建議事項（如附件 1）及

本校 109年 3月 10日 108學年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如附件

2）辦理。 

二、查 107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建議事項第 1點：「該校宜召開標

竿學校選定共識會議，重新檢視所選定之標竿學校之合宜性，並擬定

具體行動方案進行標竿學習。」經查本校於 99年 9月一二級主管參訪

暨強化行政知能活動，有關「校務發展研討資料—校長報告」（如附件

3）一文，已闡述選定筑波大學作為長程（106 至 110 學年度）標竿學

校的緣由及構想，嗣並納入本校 106 至 110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惟標竿學校之選定過程未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致有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之建議，合先敘明。 

三、本案前經提報上次會議討論，獲致決議以：（一）請收集筑波大學現況

與具體績效。另外，可參考首爾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大學、芬蘭、新

加坡等姊妹校的資料（請國研處協助提供），送請各學院討論，提出具

體可參考學習方案。（二）各學院具體的標竿學習方案確定後，請國研

處規劃交流參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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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嗣依上開會議決議，送請各學院討論回覆擬選定之標竿學校如下（如

附件 4）： 

(一)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大學。 

(二)人文學院：筑波大學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 

(三)理學院：列舉各校具體可參考的學習方案。 

(四)管理學院：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筑波大學。 

由此可見，各學院依其院務發展方向及重點項目不同，所選之

標竿學習對象各有不同。 

五、又經檢視筑波大學各項校務發展之概況與執行情形（如附件 5，資料來

源：日本筑波大學網站 http://www.tsukuba.ac.jp/）及本校與筑波大

學各項校務項目比較表（如附件 6）發現，本校歷史發展脈絡與筑波大

學相似，均由師範教育體系改制轉型為綜合型大學。筑波大學創校理

念為「在各方面都開放的大學」，具有「靈活的教育和研究組織」及「新

大學自治結構」等特色，並期許成為「最面向未來的大學」、「未來的

領跑者」。該校無論在課程設計、教師研究、產學合作、推動國際化及

筑波大學城等方面，均頗有成效；相關具體可參考學習方案，請參考

理學院回覆意見表（如附件 4-3）。 

六、綜上所述，本校是否賡續以筑波大學為標竿學校?再者，基於各學院的

差異性與獨特性，是否由各學院自行選定標竿學習對象?擬俟校務發展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獲致具體共識後，再請各行政單位及各學院就

其業務項目，研擬標竿學習之具體行動方案，以利執行。 

七、本案經大會討論通過後，即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 

一、以日本筑波大學為標竿學校，請國研處研擬本校與該校可交流學習的

領域提出具體行動方案，朝實質交流參訪或締結姊妹校等方向辦理。 

二、各學院可擇定標竿學習學校，研擬具體的學習交流方案，進行實質的

交流活動。 

 

案由三：有關本校研擬回覆 107 年度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情形結果

表」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評鑑基金會）108年

7月 10日高評字第 1081000768號函（如附件 1）辦理。 

二、查本校 107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結果四個項目均為「通過」，依規定

須依實地訪評報告書之「建議事項」撰寫「通過項目自我改善情形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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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並於 109年 8月 31日前函送評鑑基金會。 

三、本案業依各單位填報之改善情形，彙整完竣（如附件 2）。 

四、本案如經大會討論通過，即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本校林之助紀念館組織編制歸屬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林之助紀念館） 

說明： 

一、本校林之助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自 104 年 6 月開館以來，參觀人

數已突破四萬人，團體導覽場次達二百餘場，辦理三十餘場展演相關

活動，並成功募得每年一百餘萬元之定期定額捐款收入。為維持良好

的場域空間及參觀品質，每年定期進行日常管理維護，於 108 年獲文

化部頒發「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評鑑初審入選」殊榮，同

時積極推廣膠彩美術教育，培訓並提供本校學生學習實作及導覽經驗，

持續與外部民眾對話與交流，於社會與學校皆用心耕耘（有關本館設

置要點、營運現況及推廣成果請見附件一、附件二）。 

二、本館於 107年 3月 13日經本校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

脫離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成為獨立單位運作，但仍未納入

本校正式組織編制（附件三）。 

三、本館館長現由管理學院黃位政院長兼任，因本館在本校未有明確定位

歸屬，館長職務亦非正式職銜，故目前有關本館校內公文及經費核銷

等行政文書程序，主管單位皆以管理學院院長身份行使。有鑑於黃院

長將於本（109）年 7 月 31 日卸任院長職務，屆時本館行政文書等相

關程序，將有窒礙難行疑慮。 

四、本館於 96年被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109年 2月已變更為

紀念建築)，應依循「文化資產保存法」逕行管理維護責任。依據文資

法第 23條規定，古蹟於指定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擬定管理

維護計畫，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另依據第 106條相關罰則，如有違反，

將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若歷史建築產權屬公有

者，主管機關並應公布該管理機關名稱及將相關人員移請權責機關懲

處或懲戒（附件四）。 

五、有鑑於文資法日益嚴格，近年來強化公私有文資保存作為，包括公有

機關應編列文資保存預算、逾五十年公有建造物需進行文資價值評估

之規範等，並陸續增訂罰則以增強管制，而其中便包含了歷史建築管

理不當導致文資價值減損等，都擬新增行政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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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館屬於文資法登錄之紀念建築，在管理維護面，受臺中市政府文化

局—文化資產處指導督管，須進行管理維護並妥善維護文資價值；另

因本館採自籌營運模式，在財務營運面，每年亦受到定期定額捐款人

的監督。為有效執行管理維護及營運之責，本館亟需有納入正式組織

編制之必要性。 

決議： 

一、自 109年 8月 1日起半年內提出納入正式組織之完整規劃。 

二、學校校務基金增加對林之助紀念館之補助經費。 

三、納入正式組織編制後，館長之主管加給由學校負擔。 

 

肆、臨時動議（無） 

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